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接受內政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之

單親家長初就業支持協助方案
一、計劃目的：

1.透過初就業第一年期間之托育補助（考量經費負擔，最多給六個月之補助），提供初就業之單親

  家長排除子女托育問題帶來之就業中斷。

2. 透過本托育補助，協助弱勢家庭在初就業期間解決托育困境，更進一步穩定就業。
二、計劃執行期間：10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收件期間：自即日起至100年11月30日收件止。名額30名，額滿將另行公告停止收件）

三、計劃執行區域：全國各縣市

四、補助內容及流程：

(一)補助對象

需符合以下條件者：

1.全國各縣市之單親家長（包括離婚、未婚懷孕或生子、喪偶、及遭遺棄、家暴分居、配偶服刑或遭羈押）及持有孫子女監護權之祖父母。家暴分居中之單親家長需有社工轉介以證明確實分居中。

2.此次就業前已失業或無固定職業超過三個月者。

3.初就業半年內之單親家長。

4.育有十二歲以下（或國小階段以下）子女。

5.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2.5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消費性支出1.5倍。（100年標準：台北市每人每月26,483元、高雄市每人每月25,082元、新北市每人每月26,483元、台中市每人每月24,862元、台南市每人每月24,572元、臺灣省各縣市每人每月24,572元，金門、連江縣每人每月19,800元）

6.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平均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二點五倍所計算之全年金額（100年標準：台北市每人全年443,820元、高雄市每人全年300,990元、新北市每人全年323,760元、台中市每人全年298,350元、台南市每人全年294,870元、臺灣省各縣市每人全年294,870元，金門、連江縣每人每年237,600元）存款本金之推算依所得資料利息及當年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計算。
7.由提供個案服務社工進行轉介或逕向本會申請、並配合本會家、電訪評估者。

(二)補助內容與標準：提供初就業期間子女托育費用之補助：
1.方式：提供最長6個月之托育費用補助，以穩定就業初期之經濟與托育壓力（若符合其他  

政府相關托育補助者，請以政府補助為其優先，本方案將不重複補助）。
2.補助金額：
	托育年齡
	金額

	0歲~未滿2歲
	8,000

	2歲~未滿6歲
	5,000

	6歲~12歲
	3,000


※以上補助額不得超過個案實際支付金額※

3.經查若重複申請相關托育補助，或不符規定而領取本補助者，申請人需繳回溢領之補助款。
4.申請人需配合本會電話查訪，以確定就業狀況。

(三)補助名額：估計約可補助30名單親家庭之子女（若申請時名額已額滿，將先安排候補，若有名額將立即通知）。
(四)停止補助：獲得補助之弱勢家庭若於補助期間未持續就業或因故未領取補助，則停止撥付補助。如申請者以不實資料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資格，則取消補助資格，並將追回已領取之補助款項。
(五)申請方式：申請個案須由個案管理單位提出申請轉介，如無個案管理單位則由本會社工員進行評估。
(六)申請文件
1.申請表（附件一）
2.全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3.最近一年度全家人口各類所得資料及財產資料（請至國稅局或稅捐稽徵處、所申請）
4.在職證明正本
5.社工員訪視或評估報告（若無社工員提供服務，則可不附）
6.勞保投保明紀錄（證明已就業或無業之期間，請至各地勞保局申請）
7.托育費用收據(正本)、托育證明（托育機構合法立案證明或合格保母資歷證明）
8.申請人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9.其他相關資料：外僑居留證、警察局報案證明、服刑或羈押證明、死亡證明、診斷證明、
藥酒癮戒治證明、驗傷證明、保護令、警察受（處）理查詢人口案件登記表之收執聯、民事暫時/通常保護令申請書、警察處理家庭暴力事件調查表、在監執行證明書、其他相關文件…等。
10.各項申請文件為機構審查核備，不退回申請人。

(七)流程：
◎ 本會收件後，進行文件審查，如有缺件，發文通知申請人補件，如申請人逾期補件，視同放棄申請。

  ◎ 發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確認申請人子女未重複領取托育補助。

◎ 發文通知審核結果。
◎ 審核通過者請將第一個月托育費用單據正本，連同收據，寄至本會（11669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151號3樓），補助款將配合本會行政作業統一匯出補助。
◎ 後續補助請在每月10日前，將托育補助費用單據正本及收據，寄至本會，以利撥款。
◎ 補助請領人為申請人，將以申請人為所得人開立民國101年之「其他所得」之扣繳憑單。
(八)托育方式：
1.托育機構應符合子女年齡之合法收托，如違法收托無法補助。

2.6歲以上之兒童若就托幼稚園或托兒所（除另有向社會局申請附設安親班外【需請托育機構簡覆證明文件】）不予補助。
3.保母資歷證明(含幼保相關科系畢業證書；兒童福利人員、保母或課後照顧訓練結業證明、保母證照等擇一即可)。
(九)轉介單位：
◎ 協助申請補助時，請提供轉介單，其中必須包含案家狀況及案主就業狀況。
◎ 在補助期間請協助追蹤案主就業狀況，若案主扶助原因消失（如：離職、獲得政府相關托育  補助..等），請主動告知本會，本會將停止補助。

 聯絡人：社工員 王紀龢
            地     址：11669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151號3樓

        電     話：（02）2935-6765   傳真：（02）2935-2195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接受內政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之

單親家長初就業支持協助方案
申請表

	申請人

及受補助

兒童資料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單親原因

	
	
	
	
	□離婚  □未婚單親  □喪偶

□失蹤達半年以上  □遭遺棄 

□家暴分居   □配偶服刑或遭羈押

	
	受補助兒童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性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足歲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同上    □另列如右：

	
	通訊地址
	□同上    □另列如右：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就業狀況
	前一份工作起迄
	工作職務
	前一份工作離職原因

	
	
	
	

	
	目前任職單位
	工作地點

聯絡電話
	目前工作

開始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職務
	工作待遇

	
	
	
	
	· 日班 □夜班 □輪班制 □部分工時

自_____時_____分至_____時_____分止
	
	

	就托資料
	※兒童現就托於： 

　機構(保母)名稱：　　　　　　　　　　　　　　　　　　　　　　　　  　　　　　　　　
機構(保母)地址：　　　　　　　　　　　　　　　　　　　　　　　　　　　　　　　　　

機構立案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保母)電話：　　　　　　　　　聯絡人(承辦人)：　　　　　　　　職稱：　　　　 　
※兒童年齡： □1歲  □2歲  □3歲  □4歲  □5歲  □6歲  □7歲  

□8歲  □9歲  □10歲  □11歲  □12歲
※機構(保母)每月收費　　　　　　　元

	就托證明
	· 茲證明兒童                    確實於本機構（保母）就托。且該兒童並未領取政府相關托育補助。

· 該兒童就托符合機構（保母）法定收托年齡，就托機構為向政府正式立案之機構。

            保母／就托機構蓋章　　　　　　　　　
                                                          （園長、所長、主任或負責人）

	全家人口基本資料及收入狀況【填寫與兒童實際共同生活之直系血親(父母、祖父母)及兒童之兄弟姊妹】

	稱謂
	姓名
	身份證

字號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婚姻

狀況
	就學

狀況
	就業狀況
	已領政府其他

補助項目及金額

	
	
	
	
	
	
	
	職業別
	月收入
	

	
	
	
	
	
	□已婚

□未婚
	
	
	
	名稱：
金額：

	
	
	
	
	
	□已婚

□未婚
	
	
	
	名稱：
金額：

	
	
	
	
	
	□已婚

□未婚
	
	
	
	名稱：
金額：

	
	
	
	
	
	□已婚

□未婚
	
	
	
	名稱：
金額：

	
	
	
	
	
	□已婚

□未婚
	
	
	
	名稱：
金額：

	檢附文件
	必備文件：
□申請表（附件一）
□全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最近一年度全家人口各類所得資料及財產資料（請至國稅局或稅捐稽徵處、所申請）
□在職證明正本
□社工員訪視或評估報告（若無社工員提供服務，則可不附）
□勞保投保明紀錄（證明已就業或無業之期間，請至各地勞保局申請）
□托育費用收據(正本)、托育證明（托育機構合法立案證明或合格保母資歷證明）
□申請人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外僑居留證□警察局報案證明□服刑或羈押證明□死亡證明□診斷證明□藥酒癮戒治證明
□驗傷證明 □保護令□警察受（處）理查詢人口案件登記表之收執聯□民事暫時/通常保護令申請書□警察處理家庭暴力事件調查表□在監執行證明書 □其他相關文件

	※以下所填內容，經申請人核閱無誤，切結如下：
1. 申請者已仔細閱讀過補助規定及內容，並切結確實符合本方案補助對象。

2. 受補助兒童並未領取任何政府托育相關補助，並同意本會向主管機關進行查核。

3. 補助期間接受社工人員訪視輔導，補助停止半年後同意本會追蹤其工作狀況。

4. 扶助原因消失（如：離職、已領有政府托育相關補助等），本人應主動告知社工員。
5. 若有違反上述情形經查明者，同意繳回溢領補助款項，並負擔ㄧ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100年    月    日


◎申請表欄位均為必填欄位，請詳實填寫，以免影響審核作業。

◎如有超過一名子女提出申請，請分別填寫本表。
工會投保切結書

本人                      目前持續於                  工會投保，但實際上在本次就業前並無固定職業，因本人勞保投表明細無法證明失業期間，特立此切結書以資證明本人確於此次就業已失業或無固定工作超過三個月。

此  致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月       日

補助款撥入子女戶頭切結書

本人                      懇請  貴會同意將本人申請之100年積極性單親家長初就業支持協助方案補助款撥入本人之               （稱謂，限申請人之子女）                  （姓名）之帳戶，詳如所附存摺封面影本。

此  致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月       日

Q：『存款本金及投資』如何計算？


答：1.存款本金乃是依據所得清單合計之利息所得回推，計算方式為利息所得除以0.02612，算出的金額即為利息本金。2.投資乃是計算財產查詢清單查出來的投資部份的投資現值合計。





Q：家庭總收入與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的計算方式？


答：全家人口數包括申請人及其子女，計算方式舉例如下，申請人（設籍台灣省）與2名子女同住，那即是全家人口為3人，其家庭總收入不得超過24,572元*12*3人（884,592元），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不超過294,870元*3人（884,610元）。





Q：本補助限制未領取政府相關托育補助，請問與哪些補助衝突、無法重複申請？


答：已領有以下補助者不重複申請：包含低收入戶扥育補助、危機家庭托育補助、特殊境遇婦女托育補助、原住民托育補助、扶幼計畫、領有教育券等相關政府補助。





Q：如果申請人與子女戶籍不一，應如何證明撫養關係？


答：請提供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與撫養證明（包含子女學費收據或健保費收據或補習費收據）作為其證明。





Q：如果公司行號並無投保是否可作申請?


答：可以，但請提出相關證明確實為初就業者，例如：在職證明(需註明到職日期、未加勞健保原因)、社工評估報告。





Q：如果申請人本人因信用問題，補助款無法匯入申請人帳號，應如何處理？


答：請填寫匯入他人帳號切結書（可至本會網站下載http://www.twdc.org.tw），並附欲轉入戶頭


    之存摺封面影本，惟僅限申請人之子女。





Q :請問單親爸爸可以申請此方案補助嗎？


答：可以，98年度起新方案已將補助對象由女性單親家庭修正為單親家庭，故單親家庭皆可提出申請。





收件編號：














本方案為100年積極性運用社政資源～弱勢家庭就業準備培力輔導暨單親家長初就業支持協助計畫之子計畫

洽詢電話：（02）2935-9595    聯絡人：社工員 王紀龢     

